
2023 年江华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 号）、

《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江

财绩〔2024〕1 号）精神，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对 2023 年部门整

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主要工作职责

1、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县有关住房保障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

文件规定,参与拟订行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并具体实施。

2、承担全县城区棚户区改造相关服务性工作。

3、承担全县老旧小区改造相关工作

4、承担全县城区国家直管公房的管理、维修和经营工作及房屋租赁备案工

作。

5、协助主管部门开展全县城区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与使用管理工作

6、承担全县城区房屋的白蚁防治和监督管理工作。

7、承办县住建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人员情况

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为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所属的正科级公益一类事

业单位。中心 2023 年编制 23 个，在职干部职工 22 名，退休人员 15 人。现有公

务用车两台（湘 M52725、湘 M52758）。

（三）、机构设置情况



县住保中心内设 3个股室，分别为：办公室、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办(安全

生产管理办)、老旧小区改造办（含财务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办）。

二、2023 年部门整体收支结余情况

本年收入合计33282.8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2919.88万元，占 98.91%；

其他收入 362.93 万元，占 1.09%。本年支出合计 33282.81 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398.02 万元，占 1.2%；项目支出 32884.79 万元，占 98.8%。无结余。

三、2023 年工作绩效情况

2023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中心上下齐心，全面完成了年初

绩效工作目标。

（一）县老旧小区改造

1.工作完成情况。江华县 2023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是完成 2022 年度项

目完工、2023 年度项目开工。2022 年度 4 个项目 24 个老旧小区已于 2023 年 6

月底全部完工。2023 年度项目目标是以冯乘古街为重点，完成县城内 7 个片区

16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工。截止目前，根据上级统筹安排，江华县城城东片

区一期（冯乘古街）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为县“两河三岸”建设项目的子项目。项

目总投资约 1.85 亿元。项目已于 2023 年 11 月正式进场开工，正在集中开展河

边街片区改造施工。

2.资金情况。2023 年度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支出共执行 32506.46 万元，其中

当年财政拨款支出 32379.83 万元（其中专项债券资金 29000 万元），上年结转

资金支出 126.63 万元。

（二）住房保障工作

1.公租房建设情况。2023 年上级未下达我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任务。为解

决部分乡村教师和乡镇工作人员的住房困难问题，我县利用市里拨付的住房公积

金增值收入计提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及往年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结余资

金分别实施了鲤鱼塘完小、码市镇政府公租房等 6个建设项目，共 245 套。到

2023 年底已建成 245 套，并且 135 套已分配入住，总建筑面积 10578.36 ㎡。2023

年共拨付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 1029.12 万元其中《关于拨付 2021 年度住房

公积金增值收入计提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的通知（永财综函[2023]1 号）》

支付 362.93 万元，往年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结余资金支付 666.19 万元。



2.租赁补贴发放工作情况。2023 年计划发放租赁补贴 110 户。截止目前，

共发放租赁补贴 125 户，涉及资金 14.80 万元，其中年初预算指标执行支出 7.4

万元，从其他资金（财政代管专项资金）支出 7.4 万元。超额完成任务，达到了

应保尽保。

3.公租房分配和运营管理情况。一是收缴全县 2023 年公租房租金 180.69

万元，其中两个保障房小区（鲤鱼井、百家尾廉租房）租金 11.81 万元，县直单

位及各乡镇公租房租金 168.88 万元。二是中心结合“五五”工作法工作对两个

保障房小区开展了清理整治工作，共收缴历年欠缴租金 362.86 万元，同时清退

房源 37 套，通过实物配租解决困难家庭住房问题 25 户。三是为进一步提高两个

保障房小区的智能化动态管理，中心在两个保障房小区更换人脸识别智能设备系

统，新增了 4套集中充电桩，划定了 400 多个机动车位。

（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工作

2023 年 1-12 月征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1550 户，计 893.15 万元；拨付申请

使用维修资金涉及 208 户共 6.24 万元。

（四）白蚁防治工作

2023 年 1-12 月白蚁灭治 114 宗，灭治建筑面积达 99790 万平方米。

四、评价指标得分情况。

根据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 2023 年度评价得分为 100 分,情况

如下（详见预算管理信息系统的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表）：

1、预算执行率 100%，得 10 分。

2、产出指标得 40 分。

3、效益指标得 20 分。

4、满意度指标得 10 分。

5、成本指标得 20 分。

五、存在的问题

1、“两河三岸”项目设计成果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施工图设计还未深度融

合，涉及外观外貌的部分还有未确定的内容，对项目实施进度造成了一定影响。

2、公共租赁住房维修管理资金和运营管理费用不足，导致公租房维修、维

护和运营管理工作未能及时开展。



3、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机构专职人员配备严重不足，缺乏使用管理经验丰富

的专业人员。

4、项目资金支付进度不均匀，上半年支出进度较慢，下半年支出进度又较

快。

5、项目绩效管理工作重视不够，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绩

效管理工作。预算绩效管理经验需要进一步积累。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1、运用财政系统数据分析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拓宽项目资金使用眼界，完

善项目库建设，细化项目资金支出明细科目

2、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

成。

3、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科学设置绩效评价指标，细化绩效目标，并将

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工作计划，建立健全财政各项资金管理制度，严格执行

财务管理制度，做到了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严格按照计划进度支付。

各项目资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保证更规范严要求使用资金。在下年度的预算编

制工作中，我们会时刻跟踪项目的进度，更好地完成预算资金，做好绩效评价工

作。

江华瑶族自治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4 年 4 月 26 日


